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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渡口区司法局
2022 年度法律服务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各法律服务机构及执业人员的执业行为，推动

依法依规执业，更好服务大渡口经济社会发展建设，结合我区工

作实际，拟定法律服务行业检查方案如下。

一、检查主体

区司法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法律服务

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。

二、检查对象及范围

检查对象主要包括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和基层法律服务等

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。对投诉举报多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

录等情况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，要加大检查力度；对信誉良好

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，可适当减少抽查比例，切实减轻基层负

担，防止任意检查和执法扰民。

三、重点检查内容

（一）律师方面。主要包括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（风

险防范、利益冲突审查、重大疑难案件集体研究、财务管理、投

诉查处、违规律师辞退和除名、律师年度考核等制度）；律所负

责人履行管理职责，律所统一收案、收费，规范使用合同文书等

情况；律师信息、收费管理办法、收费标准、投诉监督电话等公

示情况；律师办理案件履职尽责情况（是否对当事人进行风险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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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是否及时办理委托事项，是否认真履行辩护、代理职责，案

件办结后是否及时立卷归档等）；案件办理回访情况（回访服务

态度、服务质量、当事人满意度等）。

（二）公证方面。主要包括公证事项办证质量，质量监管、

案卷自查、重大案件集体讨论、复查投诉处理工作、公证执业过

错责任追偿等质量监管制度落实，使用业务办证系统进行系统内

办证并对公证书受理、审查、办理、审批、收费、出证等各环节

质量监管，以及公证人服务态度、服务质量情况。

（三）司法鉴定方面。主要包括法医、物证、声像资料、环

境损害“四大类”司法鉴定的制度建设情况（制定内部管理制度

并严格落实、重大疑难案件集体研究、财务管理制度等）；质量

控制情况（是否按规定落实执业场所、配备仪器设备，执业人员

是否具备执业资格等）；执业规范情况（是否存在超范围鉴定、

超标准收费、超时限鉴定、超期限归档等）；鉴定人履职尽责情

况（服务态度、职业道德、服务质量等）。

（四）基层法律服务方面。主要包括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

情况（利益冲突审查、重大疑难案件集体研究、财务管理等制度）；

基层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履行管理职责，统一收案、收费及规范使

用合同文书等情况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信息、收费管理办法、

收费标准、投诉监督电话等公示情况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

案件履职尽责和法律服务情况（是否及时办理委托事项、是否认

真履行代理职责、案件办结后是否及时立卷归档、服务态度是否

良好、服务是否规范等）；案件办理回访情况（回访服务态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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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质量、当事人满意度等）。

四、时间安排及检查方式

（一）检查、抽查时间（5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）

对公证、司法鉴定、基层法律服务等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

人员实现检查全覆盖，对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

抽查率不得低于总量的 20%。开展“双随机”抽查前，要通过公

开、公正的方式从相应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；

从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检查人员，并建立“递补抽取”机

制。采取实地核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监测等方式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

检查组随机抽取 2 至 3 家律师事务所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区司法局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第一责

任人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、法管科牵头、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，

检查人员从执法人员库里随机抽选组成。各法律服务机构要增强

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，把此次执法执业检查活动作为

全面回顾、总结和检验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抓手，切实加强领导、

认真落实，全力配合开展执法执业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教育管理。结合行业突出问题教育整顿方案，进

一步推动法律服务队伍成为我区公平正义的宣传者和实践者，有效

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队伍形象，为推进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和 加

快建设“ 公园大渡口、多彩艺术湾”做出积极贡献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奖惩。对检查督查出的问题，各法律服务机



— 4 —

构要限期整改。对存在的违纪违规情形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

责任，并按照《律师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、《律师执

业管理办法》、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》、《公

证法》、《公证员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、

《司法鉴定投诉处理办法》、《基层法律工作者管理办法》、《基

层法律工作者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；处理结果将作为年度

法律服务机构评先评优考核依据。

附件：重庆市大渡口区司法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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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大渡口区司法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方式 备注

1
律师事务所及其

律师的监督检查

《律师法》第 4 条；《律师

事务所管理办法》第 5 条、

第 71 条；《律师执业管理

办法》第 4 条、第 55 条

大 渡 口 区

司法局

律师事务所及

执业人员

主要包括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（风

险防范、利益冲突审查、重大疑难案件集

体研究、财务管理、投诉查处、违规律师

辞退和除名、律师年度考核等制度）；律

所负责人履行管理职责，律所统一收案、

收费，规范使用合同文书等情况；律师信

息、收费管理办法、收费标准、投诉监督

电话等公示情况；律师办理案件履职尽责

情况（是否对当事人进行风险告知，是否

及时办理委托事项，是否认真履行辩护、

代理职责，案件办结后是否及时立卷归档

等）；案件办理回访情况（回访服务态度、

服务质量、当事人满意度等）。

查阅材料

现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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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公证机构及其公

证员的监督检查

《公证法》第 5 条、第 41

条、42 条、第 43 条。

大 渡 口 区

司法局

公证处及执业

人员

质量监管、案卷自查、重大案件集体讨论、

复查投诉处理工作、公证执业过错责任追

偿等质量监管制度落实，使用业务办证系

统进行系统内办证并对公证书受理、审查、

办理、审批、收费、出证等各环节质量监

管，以及公证人服务态度、服务质量情况。

查阅材料

现场检查

3

司法鉴定服务及

其司法鉴定人的

监督检查

《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》第

3 条、第 51 条、52 条、第

53 条、54 条。

大 渡 口 区

司法局

司法鉴定所及

执业人员

法医、物证、声像资料、环境损害“四大

类”司法鉴定的制度建设情况（制定内部

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、重大疑难案件集体

研究、财务管理制度等）；质量控制情况

（是否按规定落实执业场所、配备仪器设

备，执业人员是否具备执业资格等）；执

业规范情况（是否存在超范围鉴定、超标

准收费、超时限鉴定、超期限归档等）；

鉴定人履职尽责情况（服务态度、职业道

德、服务质量等）。2019 年投诉案件中涉

及“四大类”的业务案卷均纳入检查范围。

查阅材料

现场检查

4

基层法律服务及

其基层法律服务

工作者的监督检

查

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

法》检查监督 第 32 条、33

条、34 条、35 条。

大 渡 口 区

司法局

基层法律服务

所及执业人员

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（利益冲突审

查、重大疑难案件集体研究、财务管理等

制度）；基层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履行管理

职责，统一收案、收费及规范使用合同文

查阅材料

现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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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等情况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信息、收

费管理办法、收费标准、投诉监督电话等

公示情况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案件

履职尽责和法律服务情况（是否及时办理

委托事项、是否认真履行代理职责、案件

办结后是否及时立卷归档、服务态度是否

良好、服务是否规范等）；案件办理回访

情况（回访服务态度、服务质量、当事人

满意度等）。


